附件1：                  采购需求
一、项目要求：
1.入围单位须服务梧州市人民医院及梧州市长洲区大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固定办公和制作场地，可派驻专职工作人员，保障广告宣传工作快捷、高效推进；具备及时响应制作需求及售后服务的能力，常规故障需在24小时内完成维护，紧急情况需1小时内到场处置，应急响应及售后服务所产生的交通、运输等相关费用均由参选单位自行承担；参选单位需按照医院要求，及时对前期已完工的制作物料进行移位、拆除及相关善后工作。
2.本项目采用框架协议模式，框架协议签订后，医院下达具体采购需求，按实际需求确定承接单位。
3.入围单位需具备根据医院需求独立、高效完成广告设计的能力，拥有稳定的广告设计与物料制作专业团队，人员配置齐全、实践经验成熟、执行能力过硬，可高效落地广告创意与设计工作，并能提供相关资质、业绩及服务能力证明文件。
4.入围单位在物料制作环节需具备显著价格优势，严格按照采购标准及医院要求，保质、保量、按时、按需完成各类广告物料制作与交付，保障服务质量与交付效率。
	序号
	服务项目
	规格
	单位
	数量（张）
	含税单价(元/张）
	具体要求或标准

	1
	[bookmark: _GoBack]157克铜版纸彩色(折页)
	A4双面（210×285mm）
	张
	300
	按单张报价
	






广告公司服务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宣传方案策划、图文及视频创意设计、线下活动物料制作与执行等，需在规定时间内遵照医院相关规定按时按质执行。

	2
	300克铜版纸彩色(折页)
	A4双面（210×285mm）
	张
	300
	按单张报价
	

	3
	80克书写纸(折页)
	A3单面（570×420mm）
	张
	300
	按单张报价
	

	4
	PVC工作证（双面）
	12cm×8cm
	个
	1
	
	

	5
	PVC工作证（双面）
	9cm×6cm
	个
	1
	

	

	6
	室内背胶写真喷绘
	
	㎡
	1
	
	

	7
	户外背胶写真喷绘
	
	㎡
	1
	
	

	8
	灯布喷绘（厚）
	
	㎡
	1
	
	

	9
	灯布喷绘（薄）
	
	㎡
	1
	
	

	10
	横幅
	
	㎡
	1
	
	

	11
	不锈钢牌匾（UV）
	60cm×40cm
	套
	1
	
	

	12
	高精度车身贴
	
	㎡
	1
	
	

	13
	高精度车身贴覆螺旋膜
	
	㎡
	1
	
	

	14
	玻璃窗单透贴
	
	㎡
	1
	
	

	15
	超透膜
	
	㎡
	1
	
	

	16
	abs广告吸塑板材
	
	㎡
	1
	
	

	17
	黑胶写真喷绘
	
	㎡
	1
	
	

	18
	反光膜
	
	㎡
	1
	
	

	19
	3厘亚克力
	
	㎡
	1
	
	

	20
	5厘亚克力
	
	㎡
	1
	
	

	21
	3厘pvc喷UV
	
	㎡
	1
	
	

	22
	5厘pvc喷UV
	
	㎡
	1
	
	

	23
	9厘pvc喷UV
	
	㎡
	1
	
	

	24
	15厘pvc喷UV
	
	㎡
	1
	
	

	25
	pvc单面喷绘
	
	㎡
	1
	
	

	26
	pvc双面喷绘
	
	㎡
	1
	
	

	27
	UV软膜灯箱布
	
	㎡
	1
	
	

	28
	灯片
	
	㎡
	1
	
	

	29
	木质牌匾
	
	套
	1
	
	

	30
	黑底灯布
	
	㎡
	1
	
	

	31
	注水水牌60cm×90cm
	
	套
	1
	
	

	32
	桁架搭架
	
	㎡
	1
	
	

	以上费用包含耗材，辅件，设计、运输，安装等服务，普通发票税金。


二、商务要求
1.项目要求：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宣传方案策划、图文及视频创意设计、线下活动物料制作与执行等。
2.项目地点：梧州市长洲区三龙大道139号，梧州市人民医院；梧州市长洲区西堤三路66号，梧州市长洲区大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24个月。
4.完成期限：按医院要求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制作和安装。一般为2个工作日。
5.付款方式：
（1）常用宣传品制作采购内容及单价见本项目供应商响应文件报价，入围单位提供物料制作项目的单价不得高于响应文件报价，如由于原材料上涨等客观原因导致的超出响应文件报价的（原则上价格上涨范围不大于10%，价格变动在5%以内由供应商承担，超出部分应提供证明材料），入围单位应在事前说明，经双方协商一致后，应签订补充协议，调整事项按照调整的单价执行。
（2）双方验收合格后按照实际产生的金额按季度支付，支付前参选单位需提供对应金额的正规有效发票。
6.验收方式：
（1）在服务期内，入围单位须保证服务的连续性，不得随意终止项目。
（2）入围单位根据工作需求分批次供货，每批次接通知后1个工作日内，按发出的需求供货,特殊情况经我方协调后适当延长。
（3）入围单位分批次供货前应对货物进行检查、对验收资料进行整理并列出清单，作为验收的依据，检验的结果应随货物交我方。
（4）入围单位制作完毕送达指定地点经我方签字确认（要求安装的物料需在安装完毕后经甲方确认通过）方能验收。
（5）入围单位按需求及时响应，须在1小时内响应，特殊情况经我方协调后适当延长；因无故不按时响应，出现三次（含三次），我方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终止合作，并3年内不再与其合作。
（6）入围单位提供不符合响应文件和规定的服务成果，我方有权拒绝接受。
（7）入围单位在制作加工物料及现场安装过程中，安装工作人员应注意施工安全，其安装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责任由入围单位负责，与我方无关。

